
17只上证50成分股活跃 去年换手超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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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公开信息总览

代码 简称
单日
涨跌幅
（％）

单日
换手率
（％）

披露原因

０００４９８ 山东路桥 １０． ００ ４． ４８ 涨跌幅偏离值
０００５１６ 国际医学 １０． ００ ９． ６２ 涨跌幅偏离值
０００６２６ 如意集团 ７． ６８ ６． ６３ 涨跌幅偏离值
０００６３３ 合金投资 － １０． ０１ ２． ６２ 涨跌幅偏离值
０００６５６ 金科股份 １０． ００ １１． １１ 涨跌幅偏离值
０００６９３ 华泽钴镍 － ８． ３０ １０． ９４涨跌幅偏离值
０００８２０ 金城股份 ７． ４９ ９． ４３ 涨跌幅偏离值
００２１９０ 成飞集成 １０． ００ １０． ７３ 涨跌幅偏离值
００２２７９ 久其软件 － ８． ６７ ２． ４６ 涨跌幅偏离值
００２３２４ 普利特 １０． ００ １３． ４５ 涨跌幅偏离值
００２３３７ 赛象科技 １０． ００ １３． ３７涨跌幅偏离值
００２６２２ 永大集团 １０． ０２ １１． ０３ 三日涨跌幅偏离值
００２６２２ 永大集团 １０． ０２ １１． ０３ 涨跌幅偏离值
００２６７７ 浙江美大 ５． ８５ ３１． ４４ 换手率
００２７３６ 国信证券 ９． ９９ １５． ７３ 三日涨跌幅偏离值
００２７３６ 国信证券 ９． ９９ １５． ７３涨跌幅偏离值
００２７３８ 中矿资源 １０． ０１ ３２． ０４ 换手率
３０００２９ 天龙光电 １０． ０６ ２． ７０ 涨跌幅偏离值
３０００４８ 合康变频 － １０． ０２ ８． ４１ 涨跌幅偏离值
３０００８５ 银之杰 １０． ００ ６． ７４ 涨跌幅偏离值
３００１６２ 雷曼光电 １０． ００ ８． ３４涨跌幅偏离值
３００２４５ 天玑科技 ９． ２４ ２６． ３７ 换手率
３００２４５ 天玑科技 ９． ２４ ２６． ３７ 涨跌幅偏离值
３００２６９ 联建光电 ９． ９９ １３． ４３ 涨跌幅偏离值
３００４１０ 正业科技 － ６． ４７ ４９． ５９ 换手率
３００４１１ 金盾股份 － ７． ３４ ３２． ９７换手率
３００４１２ 迦南科技 － ８． ３１ ５０． ２２ 换手率
３００４１２ 迦南科技 － ８． ３１ ５０． ２２ 涨跌幅偏离值
６００２６６ 北京城建 － ７． ８３ ４． １８ 涨跌幅偏离值
６００３３１ 宏达股份 － １． １２ １． ４５ 融资买入占总交易量５０％以上
６００６６８ 尖峰集团 － ０． ２３ １． ６３ 融资买入占总交易量５０％以上
６００７２２ 金牛化工 ９． ９６ ２． ７５ 涨跌幅偏离值
６００７８９ 鲁抗医药 ９． ９９ １６． ２４ 涨跌幅偏离值
６００８９２ 宝诚股份 － ８． ２９ １２． ０４ 涨跌幅偏离值
６０３５８８ 高能环境 １０． ０１ ３３． ８０ 换手率
６０３５８８ 高能环境 １０． ０１ ３３． ８０涨跌幅偏离值
６０３６３６ 南威软件 － ２． ０２ ３１． １０ 换手率

０００４９８　 山东路桥　 涨跌幅偏离值：１０． ４５％ 　 成交量：１６４６万股
成交金额：９１３１万元

买入金额最大的前５名营业部 买入金额
（万元）

卖出金额
（万元）

西藏同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东方路证券营业部 ８９６． ９３ ０． ００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杭州庆春路证券营业部 ５２９． ４２ ０． ００
天风证券交易单元（３９８５７０） ３３０． ３２ ０． ００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深圳蛇口招商路招商大厦证券营业部 ３２４． ３７ ０． ６７
华泰证券交易单元（３５４１００） ２８７． ６２ ０． ００

卖出金额最大的前５名营业部 买入金额
（万元）

卖出金额
（万元）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漕宝路证券营业部 １３７． ２０ ４４７． ３９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佛山华远东路证券营业部 ０． ００ ３４１． ６０
德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丹东锦山大街证券营业部 ０． ００ ３２４． １９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市天目山路证券营业部 ０． ００ ２６６． ２２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盐秦山路证券营业部 ０． ００ １９５． ６０

０００５１６　 国际医学　 涨跌幅偏离值：１０． ４５％ 　 成交量：６７７７万股
成交金额：９１７５２万元

买入金额最大的前５名营业部 买入金额
（万元）

卖出金额
（万元）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北一环路证券营业部 ３ ６３２． １０ ６５． ００
机构专用 ２ ０６７． ５９ ０． ００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总部证券营业部 １ １０８． ２０ ２８６． ６６
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大连西路证券营业部 １ ０９３． ４３ ２１． ３３
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零陵路证券营业部 １ ００３． ３３ ２４． ６９

卖出金额最大的前５名营业部 买入金额
（万元）

卖出金额
（万元）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友谊东路证券营业部 ３２３． ９４ １ ９６０． ８５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阿克苏东大街证券营业部 ０． ７７ １ ８００． １４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五一大道证券营业部 ２４． ４６ ９９５． ７５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宜昌东山大道证券营业部 １０． １５ ９６８． ８９
大同证券经纪有限责任公司河津新耿北街证券营业部 ０． ００ ９２５．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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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数据

（专题数据由证券时报中心数据库提供）

近日， 证监会批准上海证券

交易所开展股票期权交易试点，

试点产品为上证 50ETF 期权，

2015 年 2 月 9 日正式上市交易。

据统计， 上证 50 指数去年以来累

计涨幅达六成， 跑赢上证指数、

沪深 300 等， 在两市各核心指数

中领涨。

从各主要板块活跃度看， 上

证 50 去 年 累 计 换 手 率 仅 为

82.06%， 远低于其它主要指数。 统

计发现， 中国石油、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这 3 只流通股本超过千

亿的大盘股， 去年换手率仅为

6.86%、 12.77%、 19.99%， 对板块

整体换手率造成一定影响。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17 只上

证 50 成分股去年换手超过 3 倍，

成交活跃， 其中包含国金证券、 方

正证券、 中信证券等 5 只券商股。

上证 50 成分股行业集中度较

高， 银行 11 只， 非银金融 9 只，

金融股累计占到四成份额。 除此之

外， 国防军工、 医药生物各有 3

只； 采掘、 传媒、 食品饮料等行业

均包含 2 只。 （李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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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证５０成分股去年换手率排行
代码 简称 收盘价

（元）
２０１４年
累计换手率
（％）

２０１４年
以来涨跌
（％）

６００１０９ 国金证券 １８． ７８ ８８１． ６１ １２２． １８

６０１９０１ 方正证券 １２． ９１ ６４０． ０３ １１８． ４４

６００２５６ 广汇能源 ８． ５６ ６０１． ３８ － ２． ０６

６００１１１ 包钢稀土 ２５． １７ ５９３． ５８ １４． １９

６０００３０ 中信证券 ３２． ６６ ５０１． ０４ １５９． １１

６０００１０ 包钢股份 ４． ０１ ４４２． ６４ ８６． ８９

６０００８９ 特变电工 １２． ５８ ４３９． ３５ ２６． ５１

６００８３７ 海通证券 ２２． ２９ ４２７． ４３ ９９． ４７

６０１１１８ 海南橡胶 ８． ７５ ４２１． ２５ １８． １６

６００４０６ 国电南瑞 １５． ５１ ３６３． ７７ ５． ０９

６００１５０ 中国船舶 ３５． ４５ ３６３． ２３ ４６． ６１

６０００４８ 保利地产 １０． ４２ ３２７． ４０ ９７． １７

６００８８７ 伊利股份 ２７． ５３ ３２４． ８８ ８． ２４

６０１６８８ 华泰证券 ２５． ０１ ３１８． １６ １８４． ７４

６００１９６ 复星医药 ２１． ７３ ３１７． ４５ １２． ５４

６００５１８ 康美药业 １７． ０７ ３１６． ８０ － ３． ３９

６００７０３ 三安光电 １７． ４７ ３１６． ３２ ６． ６３

６０１９８９ 中国重工 ８． ７６ ２９３． ４２ ５７． ７９

６０１３１８ 中国平安 ７３． ８５ ２９０． ５１ ８０． ０５

６０００００ 浦发银行 １５． ４９ ２８７． ５９ ７６． ３１

６００３３２ 白云山 ３０． １５ ２８０． ５４ １０． ２７

６００９９９ 招商证券 ２６． ０１ ２７８． ６７ １０７． ６２

６００３７２ 中航电子 ２７． ３１ ２３６． ６８ １４． ７２

６０００１５ 华夏银行 １２． ８１ ２３６． ５７ ５７． ８３

６０１１６６ 兴业银行 １６． １７ ２３０． ６８ ６７． ２６

代码 简称 收盘价
（元）

２０１４年
累计换手率
（％）

２０１４年
以来涨跌
（％）

６０００１６ 民生银行 ９． ９４ ２１９． ３４ ５７． ６５

６０１６６８ 中国建筑 ６． ３２ ２０５． ５６ １１１． １３

６００８３２ 东方明珠 １３． １６ ２０４． ３２ ３５． ４４

６００６３７ 百视通 ３６． ５８ １９７． ８５ － ０． ８１

６００６９０ 青岛海尔 ２０． ９５ １８８． ９４ １０． ７３

６００５８５ 海螺水泥 ２１． ９４ １８３． ６７ ３２． １６

６０００５０ 中国联通 ４． ７７ １７５． ８４ ５０． ９６

６０１１６９ 北京银行 １０． ９１ １５８． ３７ ７８． ２８

６０１８１８ 光大银行 ４． ６４ １４４． ７７ ８６． ８４

６０００３６ 招商银行 １５． ７１ １２６． ３２ ５３． ５４

６０１２９９ 中国北车 １０． ８８ １１９． ５９ １３０． ７１

６０１６０１ 中国太保 ３１． ００ １１６． ４１ ７１． １１

６０１３２８ 交通银行 ６． ６３ １１６． ３１ ８４． ９９

６０１７６６ 中国南车 １０． ２２ １０９． ２７ １０７． ５５

６０１００６ 大秦铁路 １１． ０９ ８４． ９８ ６０． １０

６００５１９ 贵州茅台 １８３． １８ ８４． ４９ ６１． ２７

６０１９９８ 中信银行 ７． ６６ ７３． ６８ １１０． １２

６００１０４ 上汽集团 ２４． ３３ ７２． ８２ ８４． ６３

６０００１８ 上港集团 ６． ２０ ５５． １８ ２０． ８３

６０１０８８ 中国神华 ２０． ５４ ３７． ５８ ３８． ３５

６０００２８ 中国石化 ６． ５８ ３５． ６１ ５３． ９２

６０１６２８ 中国人寿 ３２． ９３ ３１． ８７ １２２． ４５

６０１２８８ 农业银行 ３． ７３ １９． ９９ ６１． ９７

６０１３９８ 工商银行 ４． ８９ １２． ７７ ４６． ８９

６０１８５７ 中国石油 １１． ３１ ６． ８６ ５３． ０７

主要指数成分股去年累计换手率

上证 50 成分股主要行业分布

关于国金通用鑫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之鑫利 A 利差值设定的公告

根据

《

国金通用鑫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以下简称

“

基金合同

”）

的规

定

，

国金通用鑫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鑫利

Ａ

的年约定收益率将在每个开放期首日

根据该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并执行的金融机构人民币

１

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设定并公

告

。

鑫利

Ａ

的年约定收益率

（

单利

）

＝

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

（

税后

）

＋

利差

，

其中利差值

的范围为

０．００％

（

含

）

至

３．００％

（

含

）。

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后

，

现将鑫利

Ａ

第二

个运作周年第一个开放期前的利差值确定为

０．８５％

。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基金合同约定另行

公告第二个运作周年第一个开放期前适用的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

（

税率

）。

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的网站

ｗｗｗ．ｇｆｕｎｄ．ｃｏｍ

或拨打基金管理人的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０－

２０００－１８

）

咨询有关详情

。

风险提示

：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

本公司并不承诺或保证鑫利

Ａ

的本金和约定收益

，

在基金资产出现极端损失的情况下

，

鑫

利

Ａ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可能会面临无法取得约定收益甚至损失本金的风险

。

本公司提醒投

资者

，

投资者投资于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

敬请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国金通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1月 15日

国金通用鑫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 1月 15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国金通用鑫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国金通用鑫利分级

基金主代码

０００４５３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２１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国金通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国金通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

办法

》

等法律法规以及

《

国金通用鑫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

》、《

国金通用鑫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

申购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１

日

赎回起始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１

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

转换转出起始日

－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鑫利

Ａ

鑫利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０００４５４ ０００４５５

该分级基金是否开放申购

、

赎回

（、

转换

、

定期定额投资

）

是 是

２

日常申购

、

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每

６

个月鑫利

Ａ

开放申购和赎回一次

，

鑫利

Ｂ

在任一运作周年内

封闭运作

，

仅在每个运作周年到期日及之后的一个工作日开放申购和赎回一次

。

根据本基金

《

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

》

的规定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１

日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是运作周年内的第

二个开放期

，

在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１

日办理鑫利

Ａ

的赎回和鑫利

Ｂ

的申购

、

赎回业务

，

在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办理鑫利

Ａ

的申购和鑫利

Ｂ

的申购

、

赎回业务

。

发生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

，

而基金管理人决定顺延本基金开放申购与赎回的

，

其开放期

首日为该影响因素消除之日的下一个工作日

。

如开放期最后一日发生上述无法按时开放申

购与赎回并顺延情形的

，

该开放期最后一日顺延至能够完成申购与赎回之日

，

下一运作周年

的起始日为该顺延后的开放期末日的次日

。

３

日常申购业务

３．１

申购金额限制

本基金网上直销交易系统及销售机构首次申购和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均为

１

，

０００

元

。

本基金直销网点最低申购金额为

１０

，

０００

元

，

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为

１

，

０００

元

。

各销售机构

对最低申购限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

，

以各销售机构的业务规定为准

。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

，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

，

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的数量

限制

。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

《

信息披露办法

》

的有关规定予以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

３．２

申购费率

鑫利

Ａ

、

鑫利

Ｂ

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

。

３．３

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１

、

鑫利

Ａ

、

鑫利

Ｂ

采用

“

未知价

”

原则

，

即基金份额的申购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

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

２

、“

金额申购

”

原则

，

即申购以金额申请

；

３

、

当日的申购申请可以在当日业务办理时间以内撤销

，

在当日的业务办理时间结束后

不得撤销

；

基金管理人

、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另有规定的

，

从其规定

；

４

、

申购申请的确认原则

１

）

在任一运作周年内鑫利

Ａ

的第二个开放期的第一个工作日

（

本次即指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１

日

）

日终

，

即鑫利

Ａ

的赎回开放日及鑫利

Ｂ

的申购赎回开放日

（

Ｔ

日

）

日终

，

无论鑫利

Ｂ

经

过申购赎回后的份额余额的数量多少

，

基金管理人均将对鑫利

Ａ

和鑫利

Ｂ

的全部有效赎回

申请予以成交确认

，

并正常开放

Ｔ＋１

日鑫利

Ａ

的申购

。

２

）

在任一运作周年内鑫利

Ａ

的第二个开放期的第二个工作日

（

本次即指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

）

日终

，

即鑫利

Ａ

的申购开放日及鑫利

Ｂ

的申购赎回开放日

（

Ｔ＋１

日

）

日终

，

对当日鑫利

Ｂ

的有效申购

、

赎回申请全部确认之后

，

按照如下情况对鑫利

Ａ

的有效申购申请进行处理

：

①

如果对鑫利

Ａ

的有效申购申请全部确认后鑫利

Ａ

的份额余额小于或等于鑫利

Ｂ

份

额余额的

７ ／ ３

倍

，

则对当日鑫利

Ａ

的有效申购申请全部予以成交确认

；

②

如果对鑫利

Ａ

的有效申购申请全部确认后鑫利

Ａ

的份额余额大于鑫利

Ｂ

份额余额

的

７ ／ ３

倍

，

则对当日鑫利

Ａ

的有效申购申请按照鑫利

Ａ

的份额余额等于鑫利

Ｂ

的份额余额

的

７ ／ ３

倍的原则对超出比例部分予以确认失败

；

如对当日鑫利

Ａ

的全部有效认购申请进行

确认失败后鑫利

Ａ

份额余额仍大于鑫利

Ｂ

经当日有效申购

、

赎回申请全部确认后份额余额

的

７ ／ ３

倍的

，

则对鑫利

Ａ

的份额余额按比例进行强制赎回

。

５

、

基金销售机构对基金的申购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申请一定成功

，

而仅代表销售机构

确实接收到申请

。

基金的申购申请的确认以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

６

、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

，

对上述原则进行调整

。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新

规则开始实施前依照

《

信息披露办法

》

的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

４

日常赎回业务

４．１

赎回份额限制

每次赎回基金份额不得低于

１

，

０００

份

，

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时或赎回后在销售机构网

点保留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

１

，

０００

份的

，

在赎回时需一次全部赎回

。

实际操作中

，

以各销售

机构的具体规定为准

。

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网上直销交易系统赎回

，

每次赎回份额不得低于

１

，

０００

份

。

如遇巨额

赎回等情况发生而导致延期赎回时

，

赎回办理和款项支付的办法将参照基金合同有关巨额

赎回或连续巨额赎回的条款处理

。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

，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

，

调整上述规定赎回份额的数

量限制

。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前依照

《

信息披露办法

》

的有关规定予以公告并报中国证监

会备案

。

４．２

赎回费率

鑫利

Ａ

、

鑫利

Ｂ

份额不收取赎回费用

。

４．３

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１

、

鑫利

Ａ

、

鑫利

Ｂ

采用

“

未知价

”

原则

，

即基金份额的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

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进行计算

；

２

、“

份额赎回

”

原则

，

即赎回以份额申请

；

３

、

当日的赎回申请可以在当日业务办理时间以内撤销

，

在当日的业务办理时间结束后

不得撤销

；

基金管理人

、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另有规定的

，

从其规定

；

４

、

赎回遵循

“

先进先出

”

原则

，

即按照投资者认购

、

申购的先后次序进行顺序赎回

。

５

、

赎回申请的确认原则

在鑫利

Ａ

或鑫利

Ｂ

的申购或赎回开放日

（

Ｔ

日

）

的下一个工作日

（

Ｔ＋１

日

），

所有经确认

有效的鑫利

Ａ

和鑫利

Ｂ

的赎回申请全部予以成交确认

。

６

、

基金销售机构对基金的赎回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申请一定成功

，

而仅代表销售机构

确实接收到申请

。

基金的赎回申请的确认以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

。

７

、

基金管理人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

，

对上述原则进行调整

。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新

规则开始实施前依照

《

信息披露办法

》

的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

５

日常转换业务

本基金目前暂不开通转换业务

，

具体开通情况以届时公告为准

。

６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本基金目前暂不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

具体开通情况以届时公告为准

。

７

基金销售机构

７．１

场外销售机构

７．１．１

直销机构

１

）

国金通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中心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怀柔区府前街三号楼

３－６

办公地址

：

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８７

号国际财经中心

Ｄ

座

１４

层

联系人

：

石迎春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８８００５８１５

客服信箱

：

ｓｅｒｖｉｃｅ＠ｇｆｕｎｄ．ｃｏｍ

客服电话

：

４０００－２０００－１８

传真

：

０１０－８８００５８１６

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ｇｆｕｎｄ．ｃｏｍ

２

）

国金通用基金网上直销系统

交易系统网址

：

ｈｔｔｐｓ

：

／ ／ ｔｒａｄｅ．ｇｆｕｎｄ．ｃｏｍ

目前支持的网上直销支付渠道

：

建行卡

、

工行卡

、

天天盈

、

支付宝

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０－２０００－１８

客户服务信箱

：

ｓｅｒｖｉｃｅ＠ｇｆｕｎｄ．ｃｏｍ

７．１．２

场外代销机构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中

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

、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中信证券

（

山东

）

有限公司

、

中信证券

（

浙江

）

有限责任公司

、

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齐鲁

证券有限公司

、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杭州数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

、

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北京展恒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

司

、

深圳众禄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万银财富

（

北京

）

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北京增财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

、

诺亚正行

（

上海

）

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

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

中国国

际期货有限公司

、

中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北京钱景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

中信建投期货有

限公司

、

宜信普泽投资顾问

（

北京

）

有限公司

、

品今财富

（

北京

）

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

７．２

场内销售机构

本基金无场内销售机构

。

８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

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自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１

日起

，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工作日的次日

，

通过网站

、

基金份额发

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

，

披露基金份额净值

、

鑫利

Ａ

和鑫利

Ｂ

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

基金管理人应当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个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

、

基金份额净值以及

鑫利

Ａ

和鑫利

Ｂ

的基金份额

（

参考

）

净值

，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前述市场交易日的次日

，

将基

金资产净值

、

基金份额净值

、

鑫利

Ａ

和鑫利

Ｂ

的基金份额

（

参考

）

净值登载在指定报刊和网

站上

。

９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

本公告仅对第一个运作周年的第二个开放期

，

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

，

开放鑫利

Ａ

、

鑫利

Ｂ

的申购

、

赎回业务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

详细情况

，

请详细阅读本基金

《

基金合同

》

和

《

招募说明书

》

等法律文件

。

２

、

本基金本次开放日常申购

、

赎回业务之后

，

如果本基金的下一个运作周年基金资产净

值低于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或基金资产规模不利于本基金的投资运作从而难以为投资者获取

价值增值

，

则基金管理人拟选择合适时机

，

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审议终止本基金的

《

基

金合同

》。

因此本基金存在提前终止的风险

。

敬请投资者关注

，

并特别提请拟申购本基金的投

资者关注因本基金提前终止对其申购成本

、

投资目标实现

、

资金占用时间等方面可能产生的

不利影响

！

３

、

本基金以

“

运作周年滚动

”

的方式运作

。

鑫利

Ａ

和鑫利

Ｂ

的收益分配规则不同

，

其中

，

鑫利

Ａ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获取约定收益

；

本基金在扣除鑫利

Ａ

的本金和约定收益后的全

部剩余资产归鑫利

Ｂ

享有

，

亏损以鑫利

Ｂ

的资产净值为限由鑫利

Ｂ

首先承担

。

基金管理人

并不承诺或保证鑫利

Ａ

的本金和约定收益

，

在基金资产出现极端损失的情况下

，

鑫利

Ａ

的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能会面临无法取得约定收益甚至损失本金的风险

。

４

、

假设鑫利

Ａ

的开放期首日为

Ｔ

日

，

则鑫利

Ａ

的份额折算基准日为

Ｔ－２

日

，

即鑫利

Ａ

的开放期首日的前两个工作日

（

任一运作周年内鑫利

Ａ

的第二个开放期为二个工作日

，

折

算基准日为开放期首日的前两个工作日

）。

在折算基准日日终

，

鑫利

Ａ

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

将调整为

１．０００

元

，

折算后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鑫利

Ａ

的份额数将按照折算比例相应增

减

。

具体的折算方式及折算结果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

在实施基金份额折算

时

，

折算基准日折算前的鑫利

Ａ

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和鑫利

Ａ

的折算比例的具体计算见基金

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

５

、

假设鑫利

Ｂ

的开放期首日为

Ｔ

日

，

则鑫利

Ｂ

的份额折算基准日为

Ｔ－２

日

，

即鑫利

Ｂ

的开放期首日的前两个工作日

（

鑫利

Ｂ

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每年折算一次

，

任一运作周年内

第二个开放期为二个工作日

，

折算基准日为开放期首日的前两个工作日

）。

在折算基准日日

终

，

鑫利

Ｂ

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将调整为

１．０００

元

，

折算后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鑫利

Ｂ

的

份额数将按照折算比例相应增减

。

具体的折算方式及折算结果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

关公告

。

在实施基金份额折算时

，

折算基准日折算前的鑫利

Ｂ

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和鑫利

Ｂ

的折算比例的具体计算见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

６

、

鑫利

Ａ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获取约定收益

。

计算公式如下

：

鑫利

Ａ

的年约定收益率

（

单利

）

＝

一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

（

税后

）

＋

利差

鑫利

Ａ

的年约定收益率按照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到以百分比计算的小数点后

２

位

。

在鑫利

Ａ

的每个开放期首日

（

本次指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１

日

），

基金管理人将根据该日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并执行的金融机构人民币

１

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重新设定鑫利

Ａ

的年约

定收益率

，

并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起

（

含该日

）

执行

。

利差由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

致后

，

在鑫利

Ａ

每个开放日前公告适用该运作期鑫利

Ａ

的利差值

，

利差值的范围为

０．００％

（

含

）

至

３．００％

（

含

）。

基金管理人并不承诺或保证鑫利

Ａ

的本金和约定收益

，

在基金资产出现极端损失的情

况下

，

鑫利

Ａ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可能会面临无法取得约定收益甚至损失本金的风险

。

７

、

有关鑫利

Ａ

、

鑫利

Ｂ

本次开放日开放申购

、

赎回业务的具体规定若有变化

，

基金管理

人将另行公告

。

８

、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开放申购

、

赎回业务详情

，

可致电国金通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０－２０００－１８

，

或登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ｇｆｕｎｄ．ｃｏｍ

进行查询

。

９

、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敬请投资人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

《

基金合同

》

和

《

招募

说明书

》

等法律文件

。

特此公告

。

国金通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1月 15日

中银持续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 1月 15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银持续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银增长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３８０３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７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

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有关规定及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０．９３４４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人民币

元

）

７５３

，

２３３

，

５０９．０９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

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４５１

，

９４０

，

１０５．４５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０．６５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５

年度的第

１

次分红

注

：

１

、

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

，

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少一次

，

最多为六

次

，

每次收益分配时

，

分配比例不低于当时可分配收益的

６０％

。

２

、

本基金于

２００７

年

７

月

２７

日实施基金份额拆分操作

（

拆分比例

１

：

２．５４５２１４０７４

），

基金份

额面值重新计算后符合基金分红条件

。

３

、

本基金

２０１４

年度可供分配收益为

７５３

，

２３３

，

５０９．０９

元

，

本次分红符合基金合同的相关规

定

。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１

日

（

场内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场外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场外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１

日直

接划入其基金账户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

赎回本次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

金份额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

２００４

］

７８

号

《

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

》

及

财税

［

２００８

］

１

号

《

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

其现金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

：

本基金场内除息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１

日

，

场外除息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

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申购或转入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赎

回或转出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２

、

托管于证券登记结算系统

（

即场内

）

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只能是现金分红

。

托管于注册

登记系统

（

即场外

）

的基金份额分红方式可为现金分红方式或红利再投资方式

，

本基金默认的收

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

；

红利再投资部分以场外除息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

份额

。

３

、

持有场外基金份额的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

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

（

不含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最后一次选择

的分红方式为准

。

请投资者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

，

若投资者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中心查询到的中登记录的分红方式与相关销售机构

记录的分红方式不符

，

以客服中心查询到的中登记录的分红方式为准

。

如投资者希望修改分红

方式的

，

请务必在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

１５

：

００

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

４

、

权益分派期间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６

日至

１

月

２０

日

）

暂停本基金的跨系统转登记业务

。

５

、

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

，

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

人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ｂｏｃｉｍ．ｃｏｍ ／

）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８－５５６６ ／ ０２１－３８８３４７８８

）

咨询相关

事宜

。

６

、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

，

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

征

，

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

，

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年 １月１５日

关于基金经理休假由他人代为履行职责的公告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中银理财

１４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中银理财

３０

天债券型证

券投资基金

、

中银理财

６０

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和中银中高等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王妍女士将自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５

日起休假

（

病假及产假

），

拟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２２

日回岗履

职

。

在此期间

，

本公司决定中银理财

１４

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由方抗代为管理

，

中银理财

３０

天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和中银理财

６０

天债券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由白洁代为管理

，

中银中高

等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由白洁代为管理

。

上述事项已根据有关法规向中国证监会上海证监局报备

。

特此公告

。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五年一月十五日

中银动态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 1月 15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银动态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中银策略股票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３８０５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证券投资

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有关规定及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３３４５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人民币

元

）

２３５

，

０３０

，

４２３．２７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

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１７

，

５１５

，

２１１．６４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１．４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５

年度的第

１

次分红

注

：

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

，

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

６

次

，

全年分配比

例不得低于年度可供分配收益的

５０％

。

本基金

２０１４

年度可供分配收益为

２３５

，

０３０

，

４２３．２７

元

，

本

次分红符合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

。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１

日

（

场内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场外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场外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的基金份额

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１

日直

接划入其基金账户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

赎回本次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

金份额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

２００４

］

７８

号

《

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的通知

》

及

财税

［

２００８

］

１

号

《

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

其现金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注

：

本基金场内除息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１

日

，

场外除息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

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申购或转入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赎

回或转出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２

、

托管于证券登记结算系统

（

即场内

）

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只能是现金分红

。

托管于注册

登记系统

（

即场外

）

的基金份额分红方式可为现金分红方式或红利再投资方式

，

本基金默认的收

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

；

红利再投资部分以场外除息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

份额

。

３

、

持有场外基金份额的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式

，

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

（

不含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最后一次选择

的分红方式为准

。

请投资者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式是否正确

，

若投资者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中心查询到的中登记录的分红方式与相关销售机构

记录的分红方式不符

，

以客服中心查询到的中登记录的分红方式为准

。

如投资者希望修改分红

方式的

，

请务必在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

１５

：

００

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手续

。

４

、

权益分派期间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６

日至

１

月

２０

日

）

暂停本基金的跨系统转登记业务

。

５

、

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

，

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

人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ｂｏｃｉｍ．ｃｏｍ ／

）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８－５５６６ ／ ０２１－３８８３４７８８

）

咨询相关

事宜

。

６

、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

，

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

征

，

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

，

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1月 15日

中银盛利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LOF)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 1月 15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中银盛利纯债一年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基金简称 中银盛利定期开放债券

（

ＬＯＦ

）

场内简称 中银盛利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３８２４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８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有关规定及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基金份额净值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１．０９２０

基准日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人民币

元

）

１１７

，

３５９

，

０７２．３５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分红比

例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位

：

人民币元

）

９３

，

８８７

，

２５７．８８

本次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基金份额

）

０．４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５

年度的第

１

次分红

注

：

若本基金在每年最后一个交易日收盘后每

１０

份基金份额可分配利润金额高于

０．３

元

（

含

），

则基金须进行收益分配

，

并以该日为收益分配基准日

，

每次分配比例不得低于收益分配基

准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利润的

８０％

；

中银盛利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每份基金份额可供分配

利润为

０．０４９２

元

，

本次分红符合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

。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１

日

（

场内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场外

）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场外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以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的

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份额

，

红利再投资所转换的基金份额于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１

日直接划入其基金账户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２

日起投资者可以查询

、

赎回本次红利再投资所得的基金份额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

２００４

］

７８

号

《

关于证券投资基金税收问题

的通知

》

及财税

［

２００８

］

１

号

《

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

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

，

其现金红利所转换

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费用

。

注

：

本基金场内除息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１

日

，

场外除息日为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１

、

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申购或转入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权益登记日当天有效赎

回或转出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权益登记日当天买入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权

益登记日当天卖出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２

、

托管于证券登记结算系统

（

即场内

）

的基金份额的分红方式只能是现金分红

。

托管于注册

登记系统

（

即场外

）

的基金份额分红方式可为现金分红方式或红利再投资方式

，

本基金默认的收

益分配方式是现金分红

；

红利再投资部分以场外除息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计算基准确定再投资

份额

。

３

、

持有场外基金份额的投资者可以在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销售网点修改分红方

式

，

本次分红确认的方式将按照投资者在权益登记日之前

（

不含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２０

日

）

最后一

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

请投资者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确认分红方

式是否正确

，

若投资者通过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中心查询到的中登记录的分红方

式与相关销售机构记录的分红方式不符

，

以客服中心查询到的中登记录的分红方式为准

。

如投资者希望修改分红方式的

，

请务必在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９

日

１５

：

００

前到销售网点办理变更

手续

。

４

、

权益分派期间

（

２０１５

年

１

月

１６

日至

１

月

２０

日

）

暂停本基金的跨系统转登记业务

。

５

、

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及希望了解本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资者

，

可以登录本基金管理

人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ｂｏｃｉｍ．ｃｏｍ ／

）

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８８８－５５６６ ／ ０２１－３８８３４７８８

）

咨询相关

事宜

。

６

、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因基金分红导致基金份额净值变化

，

不会改变基金的风险收益特

征

，

不会降低基金投资风险或提高基金投资收益

。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

，

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年 1月 15日


